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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智慧杆产业促进会、深圳科安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洲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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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有限公司、安邦智慧杆产业标准研究院（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科锐技术有限公司、深圳真

如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斯贝达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双王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清科优能（深圳）技术有限公司、广东南方电信规划咨询设计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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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安邦智慧产业研究（深圳）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文平、温标荣、游柳锋、陈铎航、陈政浩、胡智勇、黄正育、丛培玉、王海

龙、郭丰明、郭浩、陈柯、唐斌、柳志江、王庆晓、郭殷壮、林洺锋、信怀鸿、许海平、陈晓宁、马龙

彪、彭林艳、王先峰、周罗红、李小叶、龙平芳、谢诗漫、白莹杰、王如、曹小兵、谭胜淋、徐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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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智能杆系统接地与防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多功能智能杆接地与防雷的雷电防护等级划分、设计要求、施工与安装要求、检测与

验收要求、管理与维护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新建及改建多功能智能杆的防雷与接地的设计、施工与安装、检测与验收和管

理与维护，包括具有独立设备仓的多功能智能杆。其它类似雷电防护系统及设施可参照使用。

本文件不适用于多功能智能杆集中供电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8802.11 低压电涌保护器(SPD) 第11部分：低压电源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性能要求和试验

方法

GB/T 18802.21 低压电涌保护器 第21部分：电信和信号网络的电涌保护器(SPD) 性能要求和试

验方法

GB/T 21431—2015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343—2012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689—2011 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

DL/T 1918 电力工程接地用铝铜合金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多功能智能杆防雷系统 multi-function smart pole lightning protection system

由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屏蔽及等电位连接和电涌保护器等组成的，用于降低或避免多功能

智能杆系统因雷电引起故障的系统。

3.2

接地装置 earthing device

由接地排、接地引入线、人工接地体以及地基钢筋等导体相互电气连接，为雷电电流提供泄放通路

的装置。

注：人工接地体包括水平接地体和垂直接地体。

3.3

联合接地 common earthing

将各类设备的工作地、保护地、屏蔽地、防静电地及信息设备逻辑地等连接在一起，并与接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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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可靠连接的接地方式。

注：联合接地不包含防雷接地。

3.4

接地引入线 earthing connection

接地体连接至接地排（3.5）之间的连接导体。

3.5

接地排 earthing bar

与接地引入线（3.4）连接并为各类设备的接地线（3.8）提供等电位连接的端子排。

注：接地排分为防雷接地排（3.6）和联合接地排（3.7）。

3.6

防雷接地排 lightning protection earthing bar

用于引下线和电涌保护器接地的接地排（3.6）。

3.7

联合接地排 protective earthing bar
用于联合接地（3.3）的接地排（3.6）。

3.8

接地线 earthing wire

接地排（3.5）连接至各类设备的接地端子，在正常情况下不载流的导体。

3.9

防雷装置监测系统 lightning protection device monitoring system

通过软硬件实现对多功能智能杆防雷装置的工作状态实时监测功能的系统。

4 雷电防护等级划分

4.1 防雷分类

多功能智能杆按照应用环境和挂载设备的重要性划分为一级防雷和二级防雷。

4.2 一级防雷

4.2.1 安装在处于空旷地区（如山地、河边、湖边、山谷风口处、高速公路、桥梁上、公园）、孤立

状态或未受到直击雷防护的多功能智能杆。

4.2.2 安装在重点场所（如大型广场、运动场、大型车站）、人员聚集区域的多功能智能杆。

4.2.3 临近爆炸或火灾危险场所（如加油站、油气站）5 m 周边范围内的多功能智能杆。

4.2.4 挂载设备价值高，易发生雷电事故且损坏后果严重的多功能智能杆。

4.3 二级防雷

4.3.1 位于城区道路、街道等受周边高大建筑物直击雷防护的多功能智能杆。

4.3.2 其它不属于一级防雷环境的多功能智能杆。

5 设计要求

5.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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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应遵循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节能环保和维修方便的原则。

5.1.2 多功能智能杆应按照第 4 章的规定确定雷电防护等级划分，并进行相应的设计与施工。

5.1.3 选用的电涌保护器应符合 GB/T 18802.11、GB/T 18802.21 的要求。当挂载设备对电涌保护器有

特定要求的，应由该挂载设备满足其要求。

5.1.4 多功能智能杆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除应符合本文件规定外，还应符合 GB/T 21431、GB 50057、

GB 50343 和 GB 50689 的相关规定。

5.1.5 新建多功能智能杆防雷设计应收集以下材料：

a) 多功能智能杆所处位置地形、地物状况、气象条件情况；

b) 多功能智能杆安装位置及周边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基本情况；

c) 多功能智能杆及其挂载设备类型、功能、性能、耐受冲击电压水平以及数量等参数；

d) 供电线路、信号线路进入杆体内的方式；

e) 电源系统接地方式。

5.1.6 改建多功能智能杆防雷设计除收集 5.1.5 规定的资料外，还应收集以下资料：

a) 现有防雷系统运行情况及曾经遭受雷击灾害的记录；

b) 现有多功能智能杆杆体材质和接闪器及专设引下线情况；

c) 接地装置现状，包括接地极材质以及接地电阻值。

5.1.7 多功能智能杆按照附录 A 的规定进行雷电防护分区划分。多功能智能杆的电子信息设备应按照

GB 50343—2012 中第 4章的要求进行雷电防护等级进行划分。

5.1.8 隐蔽工程的金属导体间应采用焊接连接，焊接点处应做防腐蚀处理。

注：焊接方式是电焊或放热焊。

5.1.9 多功能智能杆防雷系统接地导体采用栓接时，应采取防松动措施。

5.2 系统组成及防护措施

5.2.1 系统组成

多功能智能杆防雷系统组成示意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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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 ——挂载设备；

（2） ——设备仓；

（3） ——接闪器；

（4） ——引下线；

（5） ——金属屏蔽管；

（6） ——基础地基；

（7） ——土壤；

（8） ——防雷接地排；

（9） ——接地引入线；

（10）——垂直接地体；

（11）——联合接地排；

（12）——地基钢筋；

（13）——仓内设备；

（14）——电涌保护器；

（15）——穿线金属管。

图 1 多功能智能杆防雷系统组成示意图

5.2.2 多功能智能杆雷电防护措施

多功能智能杆雷电防护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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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直击雷防护；

b) 屏蔽及等电位连接；

c) 雷击过电压防护；

d) 对防雷装置监测系统进行监控。

5.3 直击雷防护要求

5.3.1 概述

采用外部防雷装置对直击雷进行防护。外部防雷装置包括接闪器、引下线和接地装置。

5.3.2 接闪器

5.3.2.1 一级防雷的多功能智能杆，应采用专设接闪器进行直击雷防护，接闪器应与杆体绝缘安装，

杆体不应做接闪器使用。

5.3.2.2 二级防雷的多功能智能杆，接闪器可与杆体整体设计。

5.3.2.3 接闪器符合以下要求：

a) 挂载设备应处于接闪器直击雷保护范围之内；接闪器保护范围应按照 GB 50057—2010 中附录

D 规定的计算；

b) 接闪器的材料、结构和最小截面应符合 GB 50057—2010 中表 5.2.1 的要求。当接闪杆采用热

镀锌圆钢或钢管制成时，热镀锌圆钢的直径不应小于 20 mm，热镀锌钢管的直径不应小于 40 mm；

c) 抗风能力应与杆体一致；

d) 接闪器与引下线应采用焊接或栓接；

e) 不应采用提前放电式接闪器。

5.3.3 引下线

5.3.3.1 一级防雷的多功能智能杆，应采用专设引下线连接接闪器进行直击雷防护，杆体不应作为引

下线使用。

5.3.3.2 二级防雷的多功能智能杆，可采用金属杆体作为引下线。

5.3.3.3 专设引下线符合以下要求：

a) 专设引下线应连接至防雷接地排或直接连接至接地体；

b) 当引下线敷设在杆体内部时，应对引下线采取电磁屏蔽；可采用镀锌钢管穿管对引下线进行屏

蔽；

c) 引下线的材料、结构和最小截面应符合 GB 50057—2010 中表 5.2.1 的要求；当采用多芯软铜

导体电缆作为引下线时，其截面积不应小于 50 mm2
。

5.3.4 接地装置

5.3.4.1 多功能智能杆接地装置包括接地排、接地引入线、人工接地体以及地基钢筋。

5.3.4.2 单根多功能智能杆接地装置的工频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10 Ω；当具有道路照明功能的多根多功

能智能杆组成联合地网时，工频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 Ω。当挂载设备的接地电阻要求小于前述规定时，

应按照挂载设备中要求的最小值确定接地电阻。

5.3.4.3 多功能智能杆宜优先利用杆体地基钢筋及附近其它埋地金属设施等自然接地体接地,用作自

然接地体的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6mm。当自然接地体的接地电阻不能满足 5.3.4.2 要求时，应增设水平

接地体和/或垂直接地体等人工接地体降阻。依据所处的环境条件和位置，选择以下方式敷设人工接地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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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照 GB 50689—2011 中 7.2.2 的规定敷设地网，从地网上引出接地引入线；

b) 在地基周围设置水平接地体，并与多功能智能杆地基钢筋连接。水平接地体的埋设深度不宜小

于 0.5 m。应从水平接地体或地基钢筋上引出接地引入线；

c) 在地基周围设置垂直接地体，并采用扁钢与地基钢筋焊接连接。应从垂直接地体或地基钢筋上

引出接地引入线；

d) 在允许的情况下，地基钢筋应与附近具有接地条件的建筑物或构筑物等接地装置等电位连接构

成联合地网。应从地基钢筋或联合地网上引出接地引入线。

5.3.4.4 人工接地体的设计使用年限应与多功能智能杆一致。人工接地体的材料、结构和最小尺寸应

符合 GB 50057—2010 中表 5.4.1 的规定，防腐蚀性能应符合人工接地体接地装置设计寿命年限要求，

宜采用热浸镀锌、铜覆钢、铝铜合金等耐腐蚀的材料，当采用铝铜合金材料时还应符合 DL/T 1918 的规

定。

5.3.4.5 接地排通过接地引入线接地。接地排分为防雷接地排和联合接地排。接地排应采用铜材，其

截面积不应小于 3mm×30mm，表面应采取防腐措施，其中：

a) 防雷接地排应单独连接接地体。防雷接地排与联合接地排在接地装置上的接地点间距应大于

0.5 m；
注：防雷接地排与联合接地排在接地装置上的接地点设置间距，减小地电位反击对信号系统的影响。

b) 具有独立设备仓的多功能智能杆，联合接地排宜设置在独立设备仓内，防雷接地排宜设置在杆

体底部。

5.3.4.6 多功能智能杆位于人行道、公共活动区域或主要出入口等人员活动密集区时，不宜具备充电

桩功能，且采取以下防护措施：

a) 水平接地体应敷设成水平网格,间距不大于 1.5 m×1.5 m，埋设深度不应小于 1 m；
b) 多功能智能杆 3 m 范围内地表层的电阻率不小于 50 kΩ·m，或敷设 5 cm 厚的沥青层或 15 cm

厚的砾石层；

c) 杆体距地面 2.7 m 以下的导体用耐 1.2/50 us 冲击电压 100 kV 的绝缘层隔离，或用至少 3 mm
厚的交联聚乙烯层隔离。

5.4 屏蔽及等电位连接

5.4.1 屏蔽与布线

依据多功能智能杆设备的性质及所处的环境，采取的屏蔽措施符合以下要求：

a) 多功能智能杆的重要电子设备，应设置于附录 A 规定的第一防护区（LPZ1）或后续防雷分区内；

b) 当架空电缆从直击雷非防护区（LPZ0A）或直击雷防护区（LPZ0B）区进入杆体内时，应采用具

有金属防护层的线缆或穿金属管，应埋地敷设，埋地长度应按照公式（1）计算，但不应小于

15 m；

ι ≥2 ρ …………………………（1）

式中：

ι ——埋地线缆长度，单位为米（m）；

ρ——埋地线缆处的土壤电阻率，单位为欧米（Ω•m），土壤电阻率按照GB/T 21431—2015

中附录B的要求测量。

c) 进入到杆体内的电源线缆与信号电缆应分别敷设于各自的金属线槽，金属线槽的接续应保持电

气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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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杆体内线缆布放，应减小线缆自身形成的电磁感应环路面积，应采用合理布线、屏蔽线缆、穿

金属管或空间屏蔽等措施减小线路中的感应电势。

5.4.2 等电位连接

多功能智能杆的等电位连接见图2，其中图2a为有专设接闪器的多功能智能杆等电位连接示意图，

图2b为无专设接闪器的多功能智能杆等电位连接示意图。多功能智能杆的等电位连接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有专设接闪器的多功能智能杆，挂载设备金属外壳、工作接地线及引下线屏蔽层或穿金属管连

接金属杆体后连接联合接地排，引下线独立连接防雷接地排；

b) 无专设接闪器的多功能智能杆，金属杆体连接防雷接地排，挂载设备金属外壳和工作接地线分

别连接联合接地排；

c) 挂载设备工作地有专业要求的，按照其要求接地；

d) 从 LPZ0A 或 LPZ0B 区进杆体的电缆金属防护层、光缆金属加强芯、金属管道和金属槽等应与联

合接地排可靠连接；

e) 敷设在 LPZ1 及更高防护区的设备金属外壳、电缆金属护套及屏蔽层、金属管道和金属槽应与

联合接地排可靠连接；

f) 电涌保护器的接地线与防雷接地排连接；

g) 各设备连接至接地排的过渡电阻不应大于 0.2 Ω。

a） 为有专设接闪器的多功能智能杆 b） 为无专设接闪器的多功能智能杆

标引序号说明：

1 ——金属杆体；

2 ——仓内设备；

3 ——工作接地线；

图 2 等电位连接及接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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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接地线；

5 ——电缆金属防护层；

6 ——户外电缆；

7 ——防雷接地排；

8 ——防雷接地引入线；

9 ——水平接地体；

10——垂直接地体；

11——基础钢筋；

12——联合接地引入线；

13——联合接地排；

14——挂载设备；

15——引下线；

16——引下线屏蔽层或穿金属管；

17——接闪器。

图 2 等电位连接及接地示意图（续）

5.5 雷击过电压防护

5.5.1 电源系统雷电过电压防护

电源系统的配电线路雷电过电压防护见图3，根据被保护设备的需求按照图4所示的布设电涌保护器

进行逐级防护，符合以下要求：

a) 从 LPZ0A 或 LPZ0B 区进入 LPZ1 区的供电线路应安装Ⅰ类试验的电涌保护器作为第一级保护，

其电压保护水平不应大于 2.5kV。依据各专业设备的要求，后级可安装Ⅱ类试验或Ⅲ类试验的

电涌保护（如图 4 所示）作为精细保护，各级间宜安装去耦器件。电涌保护器的通流容量不应

低于表 1 要求，电压保护水平应符合表 2 的要求，且不应大于被保护设备耐压水平的 0.8 倍。

当采用两端口限压型电涌保护器时，电压保护水平应符合表 3 的要求；

b) 交流电源电涌保护器最大持续运行电压不应低于系统工作电压的 1.45 倍，直流电涌保护器最

大持续运行电压值不应低于系统工作电压的 1.2 倍；

c) 三相交流电涌保护器接线形式应符合 GB 50057—2010 中 J.1.2 的规定，单相交流电源应采用

L-N/L-PE 保护模式，直流电涌保护器应采用 V+～PE/V-～PE 的保护模式；

d) 电涌保护器应具有劣化指示、热熔保护、过流保护等功能，可根据需要选择雷电计数、遥信功

能；

e) 在电源电涌保护器的引接线上应串接外部脱离器，外部脱离器的通流能力应与电涌保护器相匹

配，具体为：

1) 如外部脱离器为熔断器或断路器，其动作特性应与上一级的保护装置相协调，且与浪涌保

护器生产厂商标称的类别和规格一致；

2) 当设备交流供电回路电流小于 10 A，且已在回路中装有断路器，可不在电涌保护器前另加

外部脱离器。

f) 安装于杆体外部的电涌保护器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5，安装于杆体内部的电涌保护器不

应低于客户要求值；

g) 一级防雷的多功能智能杆，宜采用防雷装置监测系统，对电涌保护器等防雷装置工作状态进行

实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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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2——电源电缆；

2-2——电源SPD；

3-1——防雷接地排；

3-2——联合接地排；

4 ——设备保护接地线；

5 ——户外进入电源线缆的金属防护层；

6 ——设备；

7 ——地网；

8 ——过载保护；

9 ——外部脱离器。

图 3 电源系统过电压防护及接地示意图

图 4 多功能智能杆电涌保护器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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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电源电涌保护通流容量推荐值

防雷等级
供电

系统

电涌保护器

安装位置

标称放电电流

In（8/20 μs）

冲击放电电流

Iimp（10/350 μs）

一级防雷

交流

LPZ0B-LPZ1 — ≥12.5 kA

LPZ0B-LPZ1 ≥60 kA —

LPZ1-LPZ2 ≥20 kA —

LPZ2-LPZn ≥10 kA —

直流

LPZ0B-LPZ1 — ≥5 kA

LPZ0B-LPZ1 ≥10 kA —

LPZ1-LPZn ≥5 kA —

二级防雷

交流

LPZ0B-LPZ1 — ≥12.5 kA

LPZ0B-LPZ1 ≥40 kA —

LPZ1-LPZ2 ≥10 kA —

LPZ2-LPZn ≥5 kA —

直流

LPZ0B-LPZ1 — ≥5 kA

LPZ0B-LPZ1 ≥5 kA —

LPZ1-LPZn ≥2 kA —

表 2 电源用一端口限压型电涌保护器电压保护水平（Up）推荐值

最大持续运

行电压Uc（V）

交流电涌保护器电压保护水平Up（V） 直流电涌保护器电压保护水平Up（V）

In=5 kA In=10 kA In=20 kA In=40 kA In=60 kA In=2 kA In=5 kA In=10 kA

45 — — — — — ≤250 ≤425 ≤600

52 — — — — — ≤275 ≤450 ≤700

320 ≤1150 ≤1400 ≤1600 ≤2300 ≤2850 — — —

385 ≤1400 ≤1600 ≤1800 ≤2500 ≤3200 — — —

表 3 电源用两端口限压型电涌保护器电压保护水平（Up）推荐值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Uc（V）

交流电涌保护器电压保护水平Up（V） 直流电涌保护器电压保护水平Up（V）

In=3 kA In=10 kA In=20 kA In=3 kA In=10 kA In=20 kA

45 ≤120 ≤150 — ≤120 ≤150 —

52 ≤150 ≤160 ≤180 ≤150 ≤160 ≤180

320 ≤1000 ≤1200 ≤1400 ≤900 ≤1100 ≤1300

5.5.2 信号系统雷电过电压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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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系统过电压防护见图 5，符合以下要求：

a) 各种通信线缆电涌保护器应满足通道工作频率、传输介质、传输速率、传输带宽、工作电压、

接口型式和特性阻抗等参数的要求，选用电压驻波比和插入损耗小的适配的电涌保护器，安装

电涌保护器后，不应影响正常信号的传输；

b) 信号系统电涌保护器应设置在雷电防护分区界面处，在 LPZ0B-LPZ1 应设置 D1 电涌保护器。依

据各专业设备的要求，在 LPZ1 或其后续区域以及被保护设备接线端口处应设置 C2 或 C1 电涌

保护器。信号系统的电涌保护器应符合表 4 及 GB/T 18802.21 的要求；

注：D1、C2、C1是GB 50057—2010中表J.2.1规定的电涌保护器类别。

c) 天馈系统电涌保护器应安装在多功能智能杆馈线入口处或收、发通信设备的射频电缆接口处。

天馈电涌保护器应符合表 5及 GB/T 18802.21 的要求；

d) 外壳防护等级要求包括：

1) 安装于多功能智能杆杆体外部的电涌保护器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5；

2) 安装于杆体内部的电涌保护器不应低于客户要求。

标引序号说明：

1-1——信号电缆；

2-1——信号SPD；

3-1——防雷接地排；

3-2——联合接地排；

4 ——设备保护接地线；

5 ——户外进入信号屏蔽层、光缆金属加强芯；

6 ——设备；

7 ——地网。

图 5 信号系统过电压防护及接地示意图



DB4403/T 414—2023

12

表 4 信号电涌保护器主要参数推荐值

标称工作电

压UsN

V

额定电流

mA
插入损耗dB

绝缘电阻

MΩ

限制电压（V）

1.2/50 μs,8/20 μs

组合波

SPD类别/短路电流幅值

线-线 线-地 LPZ0/1 LPZ1/2 LPZ2/n

5 200 ≤0.5 ≥0.4 ≤25 ≤500 — — C1/1kA

12 200 ≤0.5 ≥1.5 ≤50 ≤500 D1/2.5kA C2/5kA C1/1kA

24 200 ≤0.5 ≥1.5 ≤75 ≤700 D1/2.5kA C2/5kA C1/1kA

48 200 ≤0.5 ≥1.5 ≤120 ≤700 D1/2.5kA C2/5kA C1/1kA

110 200 ≤0.5 ≥1.5 ≤350 ≤700 D1/2.5kA C2/5kA C1/1kA

注：试验的短路电流采用GB 50057—2010中表J.2.1规定的波形。

表 5 天馈电涌保护器主要参数推荐值

保护器接口类别 功率 插入损耗 驻波比a 特性阻抗 工作频率

N 0-300 W

≤0.5 dB ≤1.2

50 Ω 0-6 GHz

BNC 0-100 W 50 Ω，75 Ω 0-2.5 GHz

TNC 0-100 W 50 Ω 0-2.5 GHz

SL16 0-100 W 50Ω，75 Ω 0-2.5 GHz

DIN（7/16） 0-500 W 50 Ω 0-2.5 GHz

5.5.3 电涌保护器环境适应性要求

电源电涌保护器、信号电涌保护器、天馈电涌保护器的环境温度应符合表6规定。

表 6 涌保护器工作温度和贮存温度要求

项目 工作温度（℃） 贮存温度（℃）

多功能智能杆杆体内 -20 ℃～+75 ℃
-25 ℃～+70 ℃

多功能智能杆杆体外 -40 ℃～+60 ℃

5.5.4 两端口电涌保护器电压降要求

交流串联两端口型电涌保护器的电压降不应高于2%，直流两端口型电涌保护器的电压降不应高于

0.5%。

5.6 防雷装置监测系统要求

雷电防护系统的正常运行为多功能智能杆提供保障，宜采用防雷装置监测系统对多功能智能杆的防

雷装置实施监测。防雷装置监测系统宜具备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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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电涌保护器监测，满足以下要求：

1) 漏电流监测；

2) 温度监测；

3) 劣化监测。

b) 接地状态监测功能；

c) 接地电阻监测功能；

d) 雷电监测功能，满足以下要求：

1) 监测雷电强度峰值、雷电发生时间和雷电次数等；

2) 雷电监测查询功能，可显示强度、时间和次数；

3) 雷电强度数值误差±10%。

e) 不小于 8小时的电池续航时间和电池断电记忆功能；

f) 具备网络传输功能，应配置 RS232、RS485 或网络通信协议接口；

g) 具备远程参数设定及远程时间校准功能：时间可通过中心进行远程校准，各种参数的阈值可通

过远程修改或设定；

h) 数据存储功能，满足以下要求：

1) 具备实时性；

2) 各种历史数据存储数量大于 100 条；

3) 数据存储掉电后，各类历史数据与设定参数应有保存，不丢失；

4) 数据存储应稳定、可靠，避免因错误操作、错误监控命令等原因丢失、缺损；

5) 历史告警信息的存储采用先进先出的原则。

i) 具有雷击故障诊断、分析及输出告警功能。

6 施工与安装要求

6.1 一般要求

6.1.1 多功能智能杆防雷工程施工按照本文件的规定和已批准的设计施工文件进行。

6.1.2 多功能智能杆防雷工程应由主管部门组织有能力的单位设计和施工。

6.1.3 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质量、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规范现场管理，文明施工。

6.1.4 施工单位在进场前应编制好施工方案，施工方案中应合理安排设备、材料到场计划，规范施工

工艺；明确质量验收标准；施工所用测量仪器仪表检定合格且处于有效期内。

6.1.5 施工过程应注意其它市政工程，特别是隐蔽工程的调查，规避安全风险。

6.2 接地装置施工要求

接地装置施工符合以下要求：

a) 当自然接地体的接地电阻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按照 5.3.4.3 要求的方式设置人工接地体；

b) 水平接地体应挖沟埋设，埋设深度应符合 5.3.4.3 b)的要求；钢质垂直接地体宜直接打入土

壤中，铜制材料、石墨或其他非金属导电材料接地体宜挖坑埋设或按照厂家提供的方法安装；

c) 垂直接地体和水平接地体应采用低电阻率土壤回填掩埋并分层夯实；

d) 在高土壤电阻率地区，应采用换土法、长效降阻剂等方式降阻，所采用降阻材料应符合环保规

定；

e) 处于盐碱地或海边等腐蚀环境的接地装置，应使用防海水腐蚀、电化学腐蚀材料；

f) 钢质接地体连接应采用焊接方式，搭接长度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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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扁钢与扁钢（角钢）搭接长度为扁钢宽度的 2 倍，不少于三面施焊；

2) 圆钢与圆钢搭接长度为圆钢直径的 6 倍，双面施焊；

3) 圆钢与扁钢搭接长度为圆钢直径的 6 倍，双面施焊；

4) 扁钢和圆钢与钢管、角钢互相焊接时，除应在接触部位双面施焊，还应增加圆钢搭接件；

圆钢搭接件在水平、垂直方向的焊接长度各为圆钢直径的 6 倍，双面施焊；

5) 焊接部位应除去焊渣后做防腐处理。

g) 铜质接地装置之间或钢质与铜质接地装置之间应采用放热焊接，连接部位应做防腐蚀处理；

h) 接地装置连接应可靠，连接处不应松动、焊脱或接触不良。

6.3 接地引入线及接地排施工

6.3.1 接地引入线施工符合以下要求：

a) 接地引入线与人工接地体或地基钢筋之间应采用焊接方式连接，铜铁材质间以及铜材间应采用

放热焊接；

b) 处于建筑物楼顶、桥梁的多功能智能杆，应使用热镀锌圆钢或扁钢等防腐金属导体与建筑楼顶

和桥梁附近的接地金属导体焊接作为接地引入线，焊接后应采取相应的防腐措施。

6.3.2 接地排施工符合以下要求：

a) 接地排应安装在设备仓底部，靠近接地引入线设置，与接地引入线栓接，并采用双螺母防松。

防雷接地排应与设备仓金属外壳绝缘安装；

b) 当采用铁材质接地引入线与接地装置连接时，接地引入线上焊接铜铁过渡器，铜铁过渡器栓接

在接地排上；

c) 接地排的安装不应影响到其它设备的正常维护。

6.4 接闪器和引下线施工

6.4.1 专设接闪器安装在多功能智能杆顶部并与杆体绝缘。当专设接闪器与专设引下线焊接连接时，

清理焊渣后应做防腐处理。当专设接闪器与专设引下线栓接时，螺栓规格不应小于 M10，并应用双螺母

防松。

6.4.2 当引下线直接接入接地体时，引下线应与防雷接地引入线焊接，清理焊渣后做防腐处理。当引

下线与防雷接地排栓接时，采用规格不应小于 M10 同螺栓栓接，并采用双螺母防松。

6.4.3 当采用多芯软铜导体电缆作为引下线时，引下线两端均应安装铜接线端子，铜接线端子尺寸应

与引下线线径相匹配并压接或焊接牢靠。

6.5 等电位连接施工

6.5.1 多功能智能杆等电位连接

多功能智能杆的等电位连接安装应采用焊接或栓接等可靠连接，连接线应短直。当采用栓接时，连

接线两端均应加装铜接线端子并应压(焊)接牢固，接线端子尺寸应与连接线径相匹配，接线端子与设备

及接地排的接触部分应平整并应无锈蚀和氧化，螺栓上应采取防松措施。

6.5.2 进入多功能智能杆内电缆等电位连接

由LPZ0A/B区进入多功能智能杆杆体内LPZ1区电缆等电位连接满足以下要求：

a) 进入杆体前的线缆敷设应符合 5.4.1 b)的要求，电缆的金属防护层应两端接地；

b) 进入杆体内的线缆的敷设应符合 5.4.1 c）的要求，电缆内的空线对、光缆金属加强芯、电缆

金属防护层在进杆体内处与联合接地排可靠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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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接地线的敷设应短直的与接地排可靠连接，等电位连接线的截面积不应小于 2.5 mm
2
的黄绿多

心绝缘铜质导线；

d) 等电位连接线应采用黄绿双色电缆，应在两端设置路径标识。等电位连接线与设备及接地排连

接时，应加装铜接线端子并在螺栓上采取防松措施。

6.6 电涌保护器的安装

电涌保护器的安装符合以下要求：

a) 电源电涌保护器应安装于杆体内电源设备的进线端。当采用多级电源电涌保护器进行防护时，

应在两级之间安装退耦器，应符合两级电涌保护器能量配合和被保护设备耐压水平的要求；

b) 电源电涌保护器与电源线缆应并联，电源电涌保护器引接线截面积不应小于 6 mm2
；引接线的

敷设应短直且长度应小于 0.5 m；

c) 电源电涌保护器接地线截面积不应小于 10 mm2
，接地线应短直并可靠的连接至防雷接地排上；

d) 在电源电涌保护器的引接线上串接外部脱离器应符合 5.5.1e）的要求；

e) 天馈电涌保护器应安装在馈线从LPZ0B区进入 LPZ1区进线口处；接地线截面积不应小于6 mm2
，

接地线应短直并可靠的连接至防雷接地排上；

f) 信号电涌保护器应串联安装于信号线缆上；接地线的截面积不应小于 1.5 mm2
，接地线应短直

并可靠的连接至防雷接地排上；

g) 信号电涌保护器输入输出端安装应与信号进出线方向一致。

7 检测与验收要求

7.1 一般要求

7.1.1 多功能智能杆防雷与接地系统验收应符合本文件规定，并按照GB/T 21431的要求实施验收检测。

7.1.2 多功能智能杆防雷与接地系统应由主管部门组织有资质的单位验收。

7.1.3 检测验收用仪器仪表等器具应校准或鉴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7.2 防雷系统检验项目

防雷系统检验项目包括：

a) 文件检查；

b) 接地装置检测；

c) 接闪器检查；

d) 引下线检查；

e) 等电位连接及屏蔽检查；

f) 雷电过电压防护检验；

g) 防雷装置监测系统的检查。

7.3 文件检查

多功能智能杆防雷装置应具备以下文件，并对其完整性、规范性和有效性进行检查：

a) 设计文件；

b) 被保护设备清单；

c) 关键部件第三方检测报告；

d) 改造多功能智能杆的故障记录和历年检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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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施工日志，包括隐蔽工程的施工记录。

7.4 接地装置检测

接地装置应符合5.3.4的要求，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接地体材料的规格尺寸；

b) 接地体的敷设及防腐措施情况；

c) 各处接地点连接情况；

d) 接地排设置位置情况；

e) 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

f) 设置在人员活动密集区多功能智能杆防电击措施；

g) 总体工艺；

h) 在覆盖前检测接地装置中的隐蔽工程部分。

7.5 接闪器检查

接闪器采用目测或工具检测应符合5.3.2的要求，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接闪器保护范围；

b) 接闪器连接或焊接；

c) 接闪器规格及材质；

d) 接闪器锈损情况。

7.6 引下线检查

引下线采用目测或工具检测应符合5.3.3的要求，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引下线敷设方式及连接紧固度；

b) 引下线所使用的材料及规格；

c) 引下线连接处锈损情况。

7.7 等电位连接及屏蔽检查

等电位连接采用目测或工具检测应符合5.4和6.5的要求，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进入多功能智能杆金属管道、金属槽道、电缆金属防护层、光纤加强芯等与接地排之间的连接；

b) 多功能智能杆内各种金属构件、电缆金属防护层、金属线槽等与接地排之间的连接；

c) 多功能智能杆各种挂载设备外壳与接地排之间的连接；

d) 等电位连接线缆的规格尺寸；

e) 等电位连接线的防松措施；

f) 各等电位连接的过渡电阻；

g) 信号电缆、电源电缆敷设方式；

h) 总体工艺。

7.8 雷电过电压防护检验

7.8.1 电涌保护器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 5.5 的要求，电源电涌保护器还应符合 GB 18802.11 的规定，

信号电涌保护器还应符合 GB/T 18802.21 的规定。电涌保护器应提供第三方机构的检测报告。

7.8.2 检查电涌保护器的参数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7.8.3 检查电涌保护器的接地连接线的长度、规格符合 6.6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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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4 检查电涌保护器的安装位置符合 6.6 的要求。

7.8.5 检查电涌保护器的状态指示器是否正常。

7.8.6 按照 GB/T 21431 的要求测量电涌保护器的压敏电压、泄漏电流和绝缘电阻。

7.9 防雷装置监测系统的检查

防雷装置监测系统的各项功能按照5.6的要求逐项检查。

7.10 验收

依据7.3～7.9的检查结果，每个检测项均应合格，给予验收。检测记录表见附录B。

8 管理与维护要求

8.1 一般要求

8.1.1 应由熟悉雷电防护技术的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管理。

8.1.2 防雷系统投入使用后，应建立制度统筹管理防雷相关工作。对防雷系统的设计、安装、隐蔽工

程记录、年检记录等均应及时归档妥善保管。

8.1.3 多功能智能杆挂载设备变更时，应依据变动情况，采取相应的雷电保护措施。

8.2 防雷装置的日常维护

8.2.1 宜在每年雷雨季节前，对杆体内、外接地装置（包括接地排、接地线、接地引入线、专设引下

线、接闪器等）及它们的连接状况进行巡检，发现脱焊、松动、严重锈蚀等情况应进行修复性处理。

8.2.2 对雷击造成设备损坏的情况应作详细记录，原因分析后进行针对性整改。对严重的雷害事故应

按照相关规定上报。

8.2.3 应建立和健全多功能智能杆的防雷资料，防雷资料应包括防雷与接地系统工程的验收报告、每

年的例行检查和检修记录、接地电阻测试记录，以及每年雷害发生情况、原因分析和整改情况等。

8.3 电涌保护器的维护

8.3.1 定期对电涌保护器（包括设备本身配置的电涌保护器）状态进行巡视，当发现电涌保护器的状

态显示失效时，应及时更换。

8.3.2 每年雷雨季节前，宜对电涌保护器的参数进行一次测试。测试方法按照 GB/T 21431 的相关规定

执行。测试发现性能严重下降、但尚未失效的电涌保护器，应及时更换。

8.4 利用防雷装置监测系统进行维护

宜利用防雷装置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数据、报警等信息进行维护，对出现异常情况及时处理。

8.5 利用第三方机构检测结果进行维护

宜聘请具有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每年对多功能智能杆的防雷装置进行一次定

期检测，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DB4403/T 414—2023

18

AA
附 录 A

（规范性）

多功能智能杆雷电防护区（LPZ）划分

A.1 雷暴区域等级划分

雷暴区域等级按照年平均雷暴日数划分为少雷区、中雷区、多雷区和强雷区，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少雷区：年平均雷暴日数不超过 25 的地区；

b) 中雷区：年平均雷暴日数在 26～40 以内的地区；

c) 多雷区：年平均雷暴日数在 41～90 以内的地区；

d) 强雷区：年平均雷暴日数超过 90 的地区。

A.2 多功能智能杆雷电防护区（LPZ）划分

雷电防护区的划分是将需要保护和控制雷电电磁脉冲环境的建筑物，从外部到内部划分为不同的雷

电防护区（LPZ）。雷电防护区应划分为直击雷非防护区、直击雷防护区、第一防护区、第二防护区和

后续防护区，见图A.1，并符合以下规定：

a) 直击雷非防护区（LPZ0A）：区域内各物体都可能遭到直接雷击并承载全部雷电流，且区域内

雷击电磁场强度没有衰减；

b) 直击雷防护区（LPZ0B）：受多功能智能杆的接闪器直接雷击防护的区域，但该区域内的雷击

电磁场强度没有衰减；

c) 第一防护区（LPZ1）：受多功能智能杆杆体的分流，流经各类导体的雷电流比直击雷防护区

（LPZ0B）减小，电磁场强度得到初步衰减，各类物体不可能遭受直接雷击；

d) 后续防护区（LPZn）：需要进一步减小流入的电涌电流和雷击电磁场强度时，增设的后续防护

区应划分为 LPZ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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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多功能智能杆雷电防护区（LPZ）划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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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

验收检测记录表

B.1 接地装置验收检测记录表

接地装置验收检测记录表见表B.1。

表 B.1 接地装置验收检测记录表

序号 检测内容 检测结果

质量评价

整改意见

合格 不合格

1
接地体材料规格尺

寸

2 接地装置的敷设

3 接地体防腐措施

4 各处接地点连接

5 接地排设置位置

6 接地电阻值

7 防电击措施

8 总体工艺

9 ......

验收结论

整改意见

设计单位（签字、盖章） 施工单位（签字、盖章） 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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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接闪器及引下线验收检测记录表

接闪器及引下线验收检测记录表见表B.2。

表 B.2 接闪器及引下线验收检测记录表

序

号
检测内容 检测结果

质量评价

整改意见

合格 不合格

1 接闪器保护范围

2 接闪器材质规格

3 接闪器连接

4 接闪器锈损

5 引下线材质规格

6 引下线敷设方式

7 防腐措施

8 焊接质量

9 总体工艺

10 ......

验收结论

整改意见

设计单位（签字、盖章） 施工单位（签字、盖章） 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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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等电位连接验收检测记录表

等电位连接验收检测记录表见表B.3。

表 B.3 等电位连接验收检测记录表

序

号
检测内容 检测结果

质量评价
整改意见

合格 不合格

1

进入多功能智能杆金属管道、

金属槽道、电缆金属防护层、

光纤加强芯等与接地排之间的

连接

2

多功能智能杆内各种金属构

件、电缆金属防护层、金属线

槽等与接地排之间的连接

3
多功能智能杆各种挂载设备外

壳与接地排之间的连接

4 等电位连接线缆的规格尺寸

5 等电位连接线的防松措施

6 各等电位连接的过渡电阻

7 信号电缆、电源电缆敷设方式

8 总体工艺

9 ......

验收结论

整改意见

设计单位（签字、盖章） 施工单位（签字、盖章） 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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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电源电涌保护器验收检测记录表

电源电涌保护器验收检测记录表见表B.4。

表 B.4 电源电涌保护器验收检测记录表

序号 检测内容 检测结果
电涌保护器防护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1 线缆敷设方式（架空、埋地）

2 电涌保护器规格型号

3 电涌保护器保护模式

4 电涌保护器外壳防护等级 IP

5 电涌保护器数量

6 电涌保护器最大持续工作电压 Uc（V）

7 电涌保护器电压保护水平 Up（V）

8 标称放电电流 In（kA）

9 电涌保护器安装位置

10 电涌保护器相线规格（mm
2
）

11 电涌保护器相线长度（m）

12 电涌保护器接地线规格（mm
2
）

13 电涌保护器接地线长度（m）

14 电涌保护器状态指示器是否正常

15 电涌保护器压敏电压

16 电涌保护器泄漏电流

17 电涌保护器绝缘电阻

18 总体工艺

19 ......

质量

状况

合格

不合格

整改

意见

验收结论

设计单位（签字、盖章） 施工单位（签字、盖章） 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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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信号电涌保护器验收检测记录表

信号电涌保护器验收检测记录表见表B.5。

表 B.5 信号电涌保护器验收检测记录表

序号 检测内容 检测结果
电涌保护器防护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1 线缆敷设方式（架空、埋地）

2 电涌保护器接口型式

3 电涌保护器规格型号

4 电涌保护器数量

5 电涌保护器最大持续工作电压 Uc（V）

6 电涌保护器最大工作电流 Imax(KA)

7 电涌保护器工作频率（Hz）

8 电涌保护器外壳防护等级

9 冲击耐受能力（kA）

10 电涌保护器安装位置

11 电涌保护器接地线规格（mm
2
）

12 电涌保护器接地线长度（m）

13 总体工艺

14 其他要求

质量

状况

优良

合格

不合格

整改

意见

验收结论

设计单位（签字、盖章） 施工单位（签字、盖章） 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DB4403/T 414—2023

25

B.6 天馈电涌保护器验收检测记录表

天馈电涌保护器验收检测记录表见表 B.6。

表 B.6 信号电涌保护器验收检测记录表

序号 检测内容 检测结果
电涌保护器防护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1 线缆埋设方式（架空、埋地）

2 电涌保护器接口型式

3 电涌保护器规格型号

4 电涌保护器数量

5 电涌保护器工作频率（Hz）

6 电涌保护器插入损耗（dB）

7 电涌保护器驻波比

8 电涌保护器适用功率

9 电涌保护器特性阻抗

10
电涌保护器保护模式（开关型、1/4 波长、

其他）

11 电涌保护器外壳防护等级

12 冲击耐受能力（kA）

13 电涌保护器安装位置

14 电涌保护器接地线规格（mm
2
）

15 电涌保护器接地线长度（m）

16 总体工艺水平

17 其他要求

质量

状况

优良

合格

不合格

整改

意见

验收结论

设计单位（签字、盖章） 施工单位（签字、盖章） 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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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防雷装置监测系统验收检测记录表

防雷装置监测系统验收检测记录表见表B.7。

表 B.7 防雷装置监测系统验收检测记录表

序

号
检测内容 检测结果

质量评价
整改意见

合格 不合格

1

电涌保护器

漏电流监测

2 温度监测

3 劣化监测

4

雷电监测

峰值

5 雷电发生时间

6 雷电次数

7

数据存储功能

数据存储数量

8 历史告警信息的存储

9
防雷装置掉电后数据保

存情况

10 具有雷击故障诊断、分析及输出告警功能

11 电池续航时间

12 错误操作第存储数据的影响

13 接地电阻监测范围

14 环境监测方式

15 网络传输接口

16 远程参数设定

验收结论

设计单位（签字、盖章） 施工单位（签字、盖章） 验收单位（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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